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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北齐书》 所载，北朝良吏苏
琼任南清河太守时，处理过一起乙普
明 兄 弟 的 田 产 纠 纷 案 。 此 案 经 年 未
决，兄弟俩各寻证人近百人，以证明
自己的主张。苏琼召见乙普明兄弟并
劝 告 众 人 道 ： 天 下 难 以 得 到 的 是 兄
弟，容易获得的是土地。如果得到土
地而失去兄弟之情，那将得不偿失。
言毕落泪，众人皆感泣。乙普明兄弟
向苏琼叩头，请求到外面再商议。最
终，乙普明兄弟分家十年之后又重新
搬到一起居住。

兄 友 弟 悌 、 家 族 和 睦 是 传 统 社
会 的 理 想 秩 序 ， 苏 琼 挽 回 本 已 破 裂
的 兄 弟 情 感 、 修 复 家 族 关 系 ， 可 谓
善 治 。 其 事 载 入 史 书 垂 范 后 世 ， 亦
属 必 然 。 然 而 ， 如 果 以 现 代 法 律 人
的 视 角 审 视 ， 不 免 对 该 案 的 处 理 产
生 些 许 疑 问 ： 苏 琼 到 底 有 没 有 划 分
清 楚 当 事 人 所 争 田 产 的 归 属 ？ 循 着
这 样 的 疑 问 重 新 审 视 案 件 的 处 理 ，
可 发 现 三 条 关 键 线 索 ： 第 一 ， 苏 琼
对 田 产 归 属 置 之 不 问 ， 反 而 认 为 与
之 相 比 兄 弟 情 感 更 为 重 要 。 第 二 ，
苏 琼 的 劝 谕 并 非 只 针 对 乙 普 明 兄
弟 ， 还 面 向 众 人 。 正 如 史 书 所 载

“ 琼 召 普 明 兄 弟 对 众 人 谕 ”（《北 齐
书·苏琼传》），众人才是苏琼劝谕
的 重 点 对 象 。 第 三 ， 苏 琼 的 劝 谕 方

式 在 于 以 理 达 情 、 推 己 及 人 ， 即 劝
谕 起 于 说 理 而 终 于 动 情 ， 注 重 沟 通
自己和他人的内心感悟，实现情感共
鸣 。 由 此 可 见 ，在 苏 琼 眼 中 ，该 案 的
焦点不在于田产划分，而在于兄弟情
感的破裂。所谓的兄弟情感，本质代
表 着 儒 家 思 想 所 构 建 的 传 统 社 会 秩
序 。 苏 琼 欲 实 现 的 是 对 该 案 所 损 害
的 传 统 社 会 秩 序 的 修 复 。 他 处 理 纠
纷 的 思 路 与 其 说 是 通 过 以 确 定 权 利
归属为核心的“定分”而“止争”，不如
说 是 通 过 以 传 播 儒 家 思 想 为 核 心 的

“宣教”而“止争”。换言之，他赋予司
法 以 宣 教 功 能 。 这 种 司 法 模 式 不 但
可 以 化 解 个 案 纠 纷 ， 而 且 与 其 他 社
会 治 理 措 施 相 互 配 合 ， 最 终 引 导 社
会 风 俗 、 人 伦 秩 序 朝 着 符 合 儒 家 思
想 的 方 向 发 展 。 苏 琼 所 采 取 的 社 会
治 理 措 施 也 印 证 了 这 一 点 。 比 如 ，
他 每 年 春 天 邀 请 名 宿 大 儒 到 郡 中 讲
学 ， 下 令 禁 止 淫 祠 ， 要 求 婚 姻 丧 葬
合乎礼法，等等。

传统司法的宣教功能植根于儒家
“德教先于刑法”的治世理念。孔子
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
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
且格”（《论语·为政篇》）。刑法虽
能惩治匿行但不能规范邪心，邪心不
除，则匿行不止；而德教在于感化人
心，剪除邪念，使匿行自息，刑法不
用。汉代政论家王符在 《潜夫论》 中
亦言“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务厚其
情 而 明 其 义 ， 民 亲 爱 则 无 相 害 伤 之
意 ， 动 思 义 则 无 奸 邪 之 心 。 夫 若 此
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强
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潜夫论·
德 化》 ）。 因 此 ， 良 善 的 治 理 应 当

“任德教而不任刑”（《汉书·董仲舒
传》），优秀的治理者应当“不务治民
事 而 务 治 民 心 ”（ 《 潜 夫 论 · 德
化》）。刑法仅为推行德教不得已而采
用的工具，而该工具的目标就是对自
身的废置不用，正所谓“圣人假法以
成教，教成而刑不施”（《盐铁论 ·

后刑》）。与此相反，如果治世专用
刑法而不用德教，那么这种治理之道
就会被视为舍本逐末，违背天道。反
观乙普明兄弟田产纠纷一案，苏琼为
解决纠纷所采取的做法正契合了这一
思想。他通过宣教实现了治民心的目
的，不但让乙普明兄弟痛思己过，而
且让众人接受了一次精神洗礼，遏制
了内心可能出现的纷争萌芽。

苏琼通过晓谕人伦情感的方式在
司法中开展宣教，而传统司法的宣教
方式实则灵活多样，受官员性情、案
件 争 议 焦 点 、 当 事 人 关 系 等 因 素 影
响。同样面对兄弟之间的财产纠纷，
东汉桂阳太守许荆的反应则是对争讼
者叹息自责，说道“吾荷国重任，而
教化不行，咎在太守”（《后汉书·许
荆传》），于是转身让下属向朝廷上书
陈 述 情 况 ， 请 求 将 自 己 交 付 廷 尉 治
罪。争讼者蒋均兄弟则醒悟悔过，各
自要求接受处罚。面对经年不决的田
产纠纷，东汉中牟令鲁恭则通过“平

理曲直”，使不具血亲关系的当事人
“ 皆 退 而 自 责 ， 辍 耕 相 让 ”（《后 汉
书·鲁恭传》）。有时候，主政官员也
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以求得诉讼息止，
进而让境内风化大行。据 《魏书》 记
载，张长年担任汝南太守时，郡中有
刘崇之兄弟分割家产。因家境贫寒，
家 中 只 有 一 头 牛 ， 兄 弟 为 此 争 执 不
休，告到郡庭。张长年见状，凄然说
道：“你们因为一头牛而闹到如此地
步，如果有两头牛，每人得一头，就
不会有此诉讼了。”张长年随后竟将自
家的一头牛赐予他们，“于是郡境之中
各相诫约，咸敦敬让”（《魏书·张长
年传》）。

传统司法的宣教功能并非仅限于
起诉或审理阶段，还延伸至事实和罪
行明确的案件待决阶段。据 《隋书》
记载，有滏阳人焦通因酗酒成性、事
亲无礼被从弟讼至官府。相州刺史梁
彦光未急于治罪，而是将他带入孔庙
观看二十四孝中“韩伯瑜母杖不痛”

的故事。焦通由是感悟，悲愧交加，
无地自容。梁彦光加以训诫劝谕后将
其放回。焦通最后“改过励行，卒为
善士”（《隋书·梁彦光传》）。甚至
到了刑罚执行阶段，主政官员依然坚
持推行教化、感悦人心。《晋书》 记载
了曹摅放囚归家的故事。临淄令曹摅
在除夕巡查监狱，面对死囚，他甚为
怜悯，说道：“新年乃人情所重之时，
难道你们不想回家看看吗？”囚犯们哭
道 ：“ 如 果 能 够 暂 且 归 家 ， 死 无 所
恨。”曹摅力排众议，开狱放人，限定
他们按期返回。而囚犯们皆如期回到
狱中，由是“一县叹服，号曰圣君”
（《晋书·曹摅传》）。这类故事之所
以发生，核心在于主政官员以人情和
仁德感化人心。

宣 教 功 能 是 中 国 传 统 司 法 的 鲜
明特色，不仅让司法更柔和、更人性，
更有效地解决和防止纠纷，而且有利
于 实 现“ 安 其 田 里 而 亡 叹 息 愁 恨 之
心”（《汉书·循吏传》）的善治愿景，对
当 代 司 法 具 有 借 鉴 之 用 。但 需 明 确 ，
传 统 司 法 的 宣 教 功 能 并 不 以 权 属 定
分 为 目 标 ， 甚 至 与 之 存 在 张 力 ， 这
正是现代司法需要扬
弃的部分。
（作者单位：四川轻化
工大学法学院）

兄弟争田不休 苏琼以教释情
王湛东

三千年前的一场土地纠纷，竟被
一口青铜鼎永远镌刻下来。这口鼎名
为“五祀卫鼎”，是西周恭王时期的一
件青铜器。

五祀卫鼎 1975 年出土于陕西省

岐山县董家村，如今陈列在陕西历史
博物馆。它的体量并不算宏大：通高
36.5 厘米，口径 34.3 厘米，下腹向外倾
垂，三足稳立且柱足上粗下细，整体
造 型 端 庄 沉 稳 。口 沿 处 立 有 一 对 附
耳，沿缘处饰以勾连窃曲纹，颈部则
以云雷纹衬地，线条细密规整。鼎的
外底积满厚厚的烟炱，仿佛仍残留着
三千年前祭祀或炊煮时的火光余温。
若非内壁那 207 字金文铭文，人们或
许 很 难 想 到 ，这 尊 看 似 普 通 的 青 铜
器，竟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最完
整记载土地纠纷裁决过程的司法档
案，为研究西周土地制度与司法实践
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

故 事 要 从 鼎 内 的 207 字 金 文 铭
文说起，铭文记载了一起西周恭王时
期围绕土地补偿的纠纷。案件的两位
主 角 ，一 位 是“ 卫 ”，另 一 位 是“ 邦 君
厉”。卫出身于一个小贵族家族。根据
另一件裘卫簋中的铭文，卫在穆王二
十七年受命为“司裘”，掌管皮革制品

的 制 作 ，地 位 并 不 高 。因 他 担 任“ 司
裘”一职，也被称为裘卫。经过三十余
年经营，卫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成为
畿 内 颇 具 实 力 的 地 主 阶 层 。恭 王 三
年，他从矩伯手中换得土地十三田。
邦君厉则是畿内封君，奉王命“于昭
太室东逆营二川”——治理河流。然
而，工程占用了卫的土地。邦君厉许
诺补偿卫土地五田，但事后反悔。于
是，卫依法上告，将邦君厉控至五位
王朝重臣——井伯、伯邑父、定伯、黥
伯与伯俗父——面前。这五人皆为恭
王时期的重臣，联席审理该案，显示
出对案件的重视。

透过 207字金文铭文，我们可以完
整了解案件从起诉到执行的全过程。

起诉——铭文开篇就提到，卫将
邦君厉告到了五位王朝重臣面前。西
周虽无成文法典，但贵族间的纠纷已
有固定的审理渠道。五位审官代表王
命受理案件，由他们集体审理，既彰
显了土地权属纠纷的重要性，也避免
了偏私。卫的诉求很明确：厉许诺给
我五田补偿治理河流占用的土地，可
他反悔了！

讯问——五位审官并没有直接判
案，而是当庭讯问邦君厉是否确曾应允

“贾田”五田予卫。邦君厉无从抵赖，只
得承认确实说过给卫五田。这一环节显
示了早期审讯的程序意识，即事实须经
当事人供述确认，不得空言裁断。

合议与起誓——五位审官经过
商议后，让邦君厉立下交付田地的誓
言。“誓”并非单纯以神明为证的宗教
仪式，西周时期，若立誓者有违其誓
言，便会受到刑罚。

执 行 —— 邦 君 厉 立 誓 后 ，五 位
审 官 便 令 司 土 、司 马 、司 工 三 有 司 ，

以 及 内 史 的 人 员 ，共 同 带 着 卫 踏 勘
并 丈 量 将 要 交 付 的 田 地 ，最 终 定 下
了 边 界 ：北 接 厉 田 ，东 至 散 田 ，南 亦
至 散 田 并 连 政 父 田 ，西 仍 接 厉 田 。
以 上 四 田 ，确 认 为 邦 君 厉 补 偿 给 卫
的 田 地 。邦 君 厉 和 他 的 家 臣 一 起 完
成 交 付 ，卫 则 命 家 族 中 的 小 子“ 者 ”
主 持 宴 饮 酬 谢 ，礼 送 各 位 参 与 仪 式
的 官 员 与 随 从 ，表 达 感 激 之 意 。案
件 完 毕 ，内 史 友 将 全 案 登 录 在 册 ，
卫 则 将 此 铸 刻 于 鼎 ，以 为 信 凭 ——
这便是今日的“五祀卫鼎”。

这场审判完整呈现了“起诉—讯
问 — 合 议 与 起 誓 — 执 行 ”的 程 序 链
条，是中国早期司法程序规范化、仪
式化的生动写照。

今天，五祀卫鼎的展柜前，常有
游客驻 足 。他 们 望 着 鼎 壁 上 模 糊 的
铭 文 ，或 许 会 生 出 这 样 的 疑 问 ：“ 三
千年前的官司和今天有什么关联？”
当 目 光 穿 透 历 史 的 尘 烟 ，我 们 会 发
现，这不仅是一场土地纠纷，更是中
华 文 明 对“ 法 ”的 早 期 探 索 。它 清 晰
地告诉我们：早在三千年前的西周，
人们就已形成朴素的法治认知——
纠 纷 须 经 司 法 途 径 解 决 ，权 力 受 程
序约束，承诺必须兑现。

青铜会随岁月锈蚀，规则却能穿
越千年。五祀卫鼎的铭文，像一束跨
越三千年的法治微光，照见文明深处
的治理初心。无论时代如何更迭，规
则与司法始终是社会稳定的根基。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
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甲、
金、简牍法制史料汇
纂通考及数据库建
设（20&ZD180）》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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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通过对气候、天象等自然规
律的观察，形成了源远流长的节气、
时令传统。这些在不同气候变化规
律之下产生的节气、时令，与传统的
法律之间有着深刻联结。说到节气
时令的法文化，就一定要从传统社会
中“法顺四时”的观念讲起。

古人认为，国家治理应顺应天地自
然的运行规律。自然界有春夏秋冬的四
时更迭，国家治理则有德礼政刑等手段
的交替运用。古人认为，治国理政的方
式应和天地自然之规律相互配合，若政
令与四时相悖，则天地间的阴阳之气就
难以调和，各种灾异的现象就会发生。
因此，中国先民自上古以来就重视对天
地四时、阴阳消长的观察。先秦诸子中，
阴阳家以对天地阴阳的观察以及其对人
事政治的启示而独树一帜，尤其强调国
家政令必须配合天地四时的变化、阴阳
五行的消长。司马迁曾这样评价“法顺
四时”观念：“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
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
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董仲舒进一步将德礼政刑与天
地四时联系在一起，他在《春秋繁露》
中写道：“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
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
天人所同有也。”董仲舒认为，既然法

顺四时，那么在万物生长的季节里就
不应执行死刑。这也是中国古代“秋
冬行刑”制度的理论滥觞。

“秋冬行刑”是古代重要的刑事制
度，其理论源于“法顺四时”。秋冬季节
寒冷凋敝、万物肃杀，恰合刑罚的威严
与冷酷。所以，《唐律疏议》开篇就说

“观雷电而制威刑，睹秋霜而有肃杀”。
汉代执行死刑一般定在季秋和三冬之
月（农历九月至腊月）。唐代则规定除

“决不待时”的罪大恶极之人外，立春至
秋分期间不得奏决死刑，死刑的奏决都
要等秋分之后进行，也恰是“秋冬行刑”
的一种体现。从现代视角来看，“秋冬
行刑”似乎有些迷信，将刑罚的执行与
四时的自然规律机械结合，不符合刑事
科学的要求。但就古代社会的情况而
言，“秋冬行刑”有其合理性。通过“从
立春后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的制度
设计，为古代统治者慎刑恤狱、清理冤
案设置了时间窗口，起到了类似死刑

“冷静期”的作用。
至清代，“秋冬行刑”的传统发展为

一项集中审理死刑案件的国家大典——
秋审。称其为大典，原因有二：其一，秋审
是朝廷审理各省上报的斩、绞监候案件的
重要典礼。秋审当天，一般是农历八月下
旬的某一天，中央六部（吏、户、礼、兵、刑、
工）尚书以及最高审判机关大理寺卿、最
高监察机关左都御史，及通政司通政
使、詹事、科道等重臣齐聚朝房，共同复
核全国各省的死刑案件。皇帝有时会

亲临现场，官员若对案件有疑义，可以
直接奏陈皇帝。其二，在秋审之前，案
件要经过从州县到刑部的层层审核。
先由初审的州县登记造册，然后将案
犯、案卷报送知府。知府审查无误之后
再经过臬司衙门，最后再将案犯、案卷
材料一并移送省里的督抚。案件经过
督抚亲自审理之后，再将基本案情及初
步拟具的审理结果上奏皇帝，同时抄送
刑部。这就是秋审大典的前期准备工
作。秋审当天的大典仪式象征意义大
于实际意义，但前期由州县、臬司、督抚
而至皇帝的层层审转复核，实际上是对
死刑案件形成了严格的前置复核程序，
对地方司法案件进行了有效监督。

正如董仲舒所言：“庆为春，赏为
夏，罚为秋，刑为冬。”社会治理应顺应
阴阳消长、四时变化。阳气充沛、万物
生长的春夏两季象征着庆赏，社会治理
的手段以德礼为主，是祭祀祖先、赏赐
群臣百姓的季节。那么，古人在春夏之
季又有哪些制度以配合春生夏长的自
然规律呢？

其一，保护自然资源。春夏是山
林树木和野生动物生长繁衍的季节，
古人往往禁止此时进山砍伐山林、猎
杀野生动物。《礼记·月令》记载孟春
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
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聚大众，毋
置城郭。”这一记载是中国古代最早
关于自然资源保护的法令规定。

其二，保障农业生产。春夏是农业

生产的重要季节，古代以农耕为本，格
外重视春耕，固有“农忙止讼”的法律规
定，禁止官府在农忙时节受理民间争
讼，劝谕百姓从事农耕，不要将精力浪
费在无谓的争讼中。唐宋法律规定，官
府只能在农历的十月初一到次年的三
月三十日之间受理词讼、审理案件，其
余时间不得审案，正好避开了农忙时
节。清代法律进一步明确规定“每年自
四月初一至七月三十日，时正农忙，一
切民词，除谋反、叛逆、盗贼、人命及贪
赃坏法等重情，并奸牙铺户骗劫客货，
查有确据者，俱照常受理外，其一应户
婚、田土等细事，一概不准受理”。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与德礼政
刑四种治理手段相互配合，形成了系
统的“法顺四时”观念。在这一观念
背后，体现的是古人礼法并用、德刑
兼治的治理智慧。《唐律疏议》中“德
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
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正是这一智
慧的凝练。

古人之所以重视四时节气的时序，
强调政治法律的施行必须与四时运行的
特点相配合，根本原因在于，古代以农耕
为主要生产方式，农业生产靠天吃饭，风
调雨顺方能国泰民安。对风雨时序的敬
畏，体现了古人对自然规律的崇拜，也是
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实践。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北京市法学会中国法律文化研
究会秘书长）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节律，与德礼政刑四种古代社会治理手段相互适配、相辅
相成，构成系统的法顺四时观念。

律法如四季 公正似春风
李德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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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律令典章由简趋繁，是国家事务复杂化的
必然结果。然而，古人对良法的期待是“简约”，即简洁清
约、明悉易知。汉初时，刘邦与百姓约法三章，尽显立法的
简约，但到了汉朝中后期，“令”“比”等法律形式日益庞
杂，出现了“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的情状。立法
繁密易产生条文冲突，司法者理解不同，又造成罪同而论
异的情况，有违法律之公正性。解决这一困境，需要对既
有的立法进行编辑整理，更需要对法律概念、条文进行体
系化解释。魏晋律学家张斐，通过为《晋律》作注，阐明立
法原理，厘清近似罪名的适用边界，极大提升了《晋律》的
立法科学性，更影响唐《永徽律》的制定，为中华法系立法
的科学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张斐为晋武帝时的明法掾，主要负责解释律令，其生
卒年月及籍贯已不可考，但从汉魏以来世家大族垄断政治
的社会情形，及其深厚的经学、律学背景等推测，他应该不
外乎士族门第。司马懿曾迎娶河内张氏之女张春华为妻，
以维持在河内统治的根基，故张斐较大可能来自河内。

汉代以来，经学的发展趋向章句之学，开始流于烦琐，
同时，阴阳谶纬等思想逐渐消弱，“名教”“名辩之术”盛行，使
得律学从伦理政治的束缚中解脱，不再局限于解释法律的
起源、本质等抽象问题，而侧重于对律典的体例、结构，以及
法律概念、罪名的应用化阐释。张斐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律学家。

张斐对《晋律》的系统解释，集中体现于《注律表》，他对律的基本原则、概念、罪名等
作出详尽分析与解释，大部分内容被记载在《晋书·刑法志》中。秦汉以来，“律”作为国家
基本法律形式，既是政府处理公务的基本依据，也是定罪量刑的主要法律渊源。张斐认
为，律始于《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即明确罪名的界定和刑罚的适用。他进而提出，国
家的律典是“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即法律源自君王，体现礼乐精神，臣
民应一体遵守。张斐借鉴《周易》变通之理，提出律也是“变通之体”，可涵盖复杂社会现
象、规范各类犯罪行为。同时，他又主张“慎其变，审其理”，即在考察法律“变”之特性中，
寻找其内在的规律。

对于《刑名》篇，张斐明确了其作为总则的功能：确定刑罚轻重，规范加减刑标准
等，同时阐明分则各篇的立法原义，并填补各章条文之漏洞，举凡盗贼、诈伪、贿赂等主
要犯罪，均规定于此。将涵盖性更强的《刑名》置于律之篇首，能够应对变化无常的社
会。这一论断既凸显了《刑名》在整个律典中的纲领性作用，又回应了法律应对社会变
化的核心诉求，促进了魏晋以来“以简驭繁”的律典体系的成熟。

张斐对与罪名相关的二十个重要法律概念的解释，是其另一重要贡献。他首先区分
了故意与过失，“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即明知违法行为会造成损害，仍然
为之是故意，内心认为是正确的，或者仅凭主观偏见行事，轻信能够避免危害后果的，属
于过失。他区分了“谩”与“诈”，前者是“违忠欺上”，侧重臣下对君主的不忠，后者是“背信
藏巧”，偏重臣民之间的失信、欺诈行为，前者恶性更大，故处刑为重。他还区分了殴斗的
不同情形，“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无变斩击谓之贼”，即“斗”强调了言语上
的争执，而“戏”中虽有相互伤害，但并非因仇隙，“贼”则是无端的残害行为。在财产犯罪
中，明确区分“盗”与“赃”，前者为“取非其物”，侵犯了他人财产权，后者是非法获得“货财
之利”。这些概念的界定，为后世立法区分斗杀、戏杀、盗罪、赃罪等奠定了基础。

张斐对律典的注释，着眼点不仅在于立法，更在于法律的精准适用。对于罪状相似
而罪名不同者，他强调需仔细审查，即便同属于因威势得财的罪名，也各有差异：“将中
有恶言为恐吓，不以罪名呵为呵人，以罪名呵为受赇，劫召其财为持质。”张斐提出要注
意审察条文背后的律意，如《晋律》规定，年八十以上者，非杀伤人，皆勿论，但未明示涉
及“诬告谋反者”是否论罪；殴人，教令者与实行者同罪，但未说明“教令殴人父母”是否
同样加重。张斐认为，前者包含诬告谋反者反坐论罪之意，后者意味着教令者不需要与
实行者同样加重处罚，对类似条文的理解，均需要“审其理”。就论罪定刑而言，张斐主
张结合犯罪者的主、客观方面，“论罪者务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近取诸身，远取诸
物，然后乃可以正刑”。即论罪不仅要看客观行为或后果，还要追溯犯罪者的内心，观察
其神情，并体察情理，以及客观环境，在情理法的结合中作出公正裁断。这些针对罪与
刑的解析与论断，不仅对当时的法律适用具有指导价值，对后世刑事司法亦不乏启发。

张斐对《晋律》的注解及相关律典体例、原则的学说，不仅极大提高了西晋的立
法水平，而且经由《北齐律》《开皇律》，直接影响唐律的制定。唐《永徽律》即采纳了张斐
关于“律始于《刑名》”的论断，将《刑名》《法例》合一的《名例》置于篇首；在罪名概念中，同
样吸纳了张斐的解释：区分犯罪的故意与过失，特别是“六杀”的罪名，“二人对议谓之
谋，两和相害谓之戏”等，皆取自张斐的《注律表》。唐代律典语言精准、体系完备，使得
中华法系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极大提升，甚至影响
东南亚诸国。因此，张斐注律在中国法律史上的意义
与功绩超越了特定的时代，值得铭记。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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